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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 98.06.25 初訂

壹、 依據：

教育部 98.06.19 台軍(二)字第 0980105080號函辦理。

貳、 目的：

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健康，預防及降低菸害之發生，依據部頒「校

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如附件一）共同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工作 

參、 目標：

一、 降低本校學生吸菸率。 

二、 降低本校教職員工吸菸率。 

三、 降低本校學生暴露於校園二手菸比率。 

肆、具體作法：

一、本校業於 97.10.24 經行政會議通過全面禁菸，不另設吸煙區。

二、請總務處聯繫合作廠商，嚴禁學校合作社及販賣物品之廠商在校園內

販賣各式菸品，營造無菸校園環境。

三、在本校春暉專案網站中連結相關菸害防制教育、無菸環境、戒菸教 

育資源網站（如：菸害防制教育相關法令、活動、課程教材等資料 

庫）。

四、協請教育部暨台中市衛生局提供補強現有菸害防制教材，俾便軍訓

人員暨相關教師充實菸害之防制教育。

五、鼓勵本校師生進行有關菸害防制的調查或行動研究方案，具有成效

者依校規予以獎勵。

六、配合春暉社研習及幹部訓練時機辦理本校教職員工生菸害防制教育

研習活動，培訓春暉小尖兵暨種子教官，協助菸害防治工作。

七、為擴大教效，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一)第一學期配合春暉專案宣導週辦理「專題講座」、「春暉四人排球

賽」、「藝文活動—海報漫畫比賽聯覽」暨「有獎徵答」等活動。

(二)第二學期配合春暉專案宣導週辦理「專題講座」、「三對三陽光籃球

賽」、「藝文活動—海報漫畫比賽聯覽」暨「有獎徵答」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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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配合民間團體或社區資源，與本校建立夥伴關係或提供協助，共同

推動拒菸及反菸之宣導活動。  
九、請體衛組結合本校附設醫院，定期舉辦全體教職員工吸菸人員之 CO 

檢測暨健康檢查，俾維護健康。 
十、爲建構本校全面禁菸規定，營造無菸害校園環境，請總務處加強禁

菸標示之張貼（含各大樓、出入口及必要地區），俾提醒全校教職員

工生全校禁菸之規定。 

十一請總務處聯繫合作廠商進入校區時，不得在校內吸菸，並在簽訂合

約時將此要項列入合約內容，違者予以罰鍰或解約等處分。另製作

告示牌張貼於各出入口，務請廠商配合無菸校園活動。  

十二為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稽查，取締教職員工生之吸菸行為，特結合相

關業務人員編成「查緝勸導校內違規吸煙人員小組」（編組名冊如

附件二、登記簿如附件三），依排定時間率領春暉小尖兵實施校園

巡察取締勸導工作，並請環安衛中心加強實驗室及研究室查察。 

十三運用本校相關學生社團、教職員社團等，合力推動無菸校園活動， 
並邀請周邊之社區團體及商家加入無菸社區營造活動（如：推動

無菸商店、無菸家庭）。 

十四辦理本案相關工作具有顯著成效者，學生部分依本校獎懲規定於

予以議獎，教職員工部分協請人事室獎勵；在校內吸菸或屢勸不

聽者，學生部分予以議處，教職員工部分移請人事室處分；有關

學生獎懲部分由生活暨僑生輔導組研擬，經學務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 
十五提供有意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相關服務及資源，或請體衛組轉介 

至本校附設醫院之戒菸門診，接受戒菸諮商與戒菸治療。 
十六利用週會及相關課程時機，協請台中市衛生局或本校相關領域醫 

生、教授，實施專題講座，並由本校輔導人員對吸菸學生實施 
戒菸教育活動，包括戒菸教育團體課程及個別輔導等。 

伍、一般規定： 

一、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二、辦理本計畫所需費用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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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 
 

壹、現況問題分析 

近年來，臺灣地區青少年吸菸比率仍偏高，影響健康甚鉅。研究

顯示成人吸菸者大部分從青少年即開始吸菸，且大約有 90﹪吸菸習慣

的開始是源自青少年階段。2005 年臺灣地區成人吸菸行為調查也指

出，有 63.3﹪的曾吸菸者吸第一支菸的年齡在 18 歲以前，且有 51.8﹪
的人在 18 歲即已養成吸菸習慣。青少年若早年吸菸，則易於成年時期

養成吸菸習慣，成為重度吸菸者，長年累積下來的危害更甚。 
由表 1 顯示，整體高中職生吸菸率稍有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高

中職女生吸菸率有增加趨勢。另外，根據 96 年調查有 35.22﹪高中職

學生表示過去 7 天內在學校時有遭受二手菸暴露(男性 43.09﹪，女性

25.85﹪)。 

表 1：16 至 18 歲高中職學生吸菸率(﹪) 

年度 總計 男性 女性 
94 15.22 21.09 8.54 
96 14.81 19.27 9.12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94 年及 96 年高中高職學生吸菸行為調查 

由表 2 顯示，整體國中生及男女吸菸率似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另

外，根據 95 年調查有 23.30﹪國中學生表示過去 7 天內在學校時有遭

受二手菸暴露(男性 26.48﹪，女性 19.40﹪)。 

表 2：13 至 15 歲國中生吸菸率(﹪) 

年度 總計 男性 女性 
93 6.60 8.54 4.21 
95 7.49 9.68 4.66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93 年及 95 年國中學生吸菸行為調查 

由表 3 顯示，國中教職員工吸菸率有下降情形，但女性教職員工

吸菸率稍有增加；高中教職員工吸菸率較國中為高。雖然國中及高中

職男女教職員工吸菸率均較 18 歲以上成人為低，惟教職員工在校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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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率責任，除關心其健康外，也應建立健康行為。另外，根據 95 年調

查有 24.26﹪的國中教職員過去 7 天內在學校時有遭受二手菸暴露(男
性 32.25﹪，女性 20.43﹪)。 

表 3：教職員工與 18 歲以上成人吸菸率(﹪)之比較 

年度 
項目 

93 94 95 96 

國中教職員工男性吸菸率 18.29 － 14.67 － 

高中職教職員工男性吸菸率 － 21.02 － － 

18 歲以上成人男性吸菸率 42.78 39.88 39.51 39.02 

國中教職員工女性吸菸率  0.35 －  0.82 － 

高中職教職員工女性吸菸率 －  1.53 － － 

18 歲以上成人女性吸菸率  4.54  4.76  4.12  5.09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93～96 年國中及高中職教職員吸菸行為調查（面訪）及 18 歲以上

成人吸菸行為調查（電訪） 

根據 95 年調查結果發現，在受訪學校的菸害防制政策方面，國中

教職員有 1~2 成以上的人表示學校沒有或不確定是否訂定校規禁止學

生在室內、室外以及活動場合吸菸(11.66﹪，15.79﹪，24.23﹪)。47.02
﹪的人表示學校有禁止教職員、訪客及學生在學校吸菸的規定；校方

規定禁止教職員在學校室內吸菸者僅 53.55﹪，而規定禁止教職員在室

外吸菸的比率更只有 38.49﹪，只有 23.20﹪的受訪者表示學校徹底執

行禁止教職員吸菸。 
菸害防制法新規定於 98 年 1 月 11 日開始施行，其中規定未滿 18

歲者，不得吸菸、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且高級中等學

校以下學校、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及大專

校院之室內場所全面禁菸。又戒菸教育實施辦法規定，學校對於未滿

18 歲吸菸之學生應辦理戒菸教育。因此，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同衛生

行政機關應輔助學校及學校應教導學生拒菸，員生消費合作社不販售

菸品，對於吸菸學生或教職員工，協助其戒菸等。 

貳、計畫目的 

預防及降低菸害之發生，以維護及促進教職員工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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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目標 

計畫執行一年後，預期以下各項目標能達到表 4 所訂之標準： 

四、 降低學生吸菸率 

五、 降低教職員工吸菸率 

六、 降低學生暴露於校園二手菸比率 

表 4：計畫目標依不同對象訂定之量化指標 

年度 
項目 

基礎資料（％） 量化目標（％） 
操作型定義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國中生男性吸菸率(13-15 歲) 8.54 － 9.68 － － － 不高於

9.68 
－ 

學生吸菸率： 
（吸菸學生人數/ 
吸菸情況調查統計
分析總人數）×100
％ 

吸菸學生：係指過去

30 天內曾經使用菸

品者 

國中生女性吸菸率(13-15 歲) 4.21 － 4.66 － － － 
不高於

4.66 － 

高中職生男性吸菸率（16-18 歲） － 21.09 － 19.27 － 
不高於

18.27 － － 

高中職生女性吸菸率（16-18 歲） － 8.54 － 9.12 － 
不高於

9.12 － － 

國中教職員工男性吸菸率 18.29 － 14.67 － － － 不高於

10.67 
－ 

教職員工吸菸率： 
（吸菸教職員人數/
吸菸情況調查統計
分析總人數）×100
％ 
吸菸教職員工：係指
從以前到現在吸菸
累積超過 100 支 (5 
包)者，而且過去 30 
天內曾經使用菸品
者 

國中教職員工女性吸菸率 0.35 － 0.82 － － － 不高於

0.42 － 

高中職教職員工男性吸菸率 － 21.02 － － － 
不高於

17.02 － － 

高中職教職員工女性吸菸率 － 1.53 － － － 
不高於

1.13 － － 

國中生在校二手菸暴露率 － － 23.30 － － 0 0 0 
學校二手菸暴露率： 
（有暴露在學校二
手菸的學生人數/吸
菸情況調查統計分
析總人數）×100％ 高中職生在校二手菸暴露率 － － － 35.22 － 0 0 0 

註：1.基礎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吸菸行為調查。 

2.量化目標之擬定原則，以學生及教職員工兩部分分述之 

（1）學生部分：a.呈現上升趨勢者之目標值，以不再上升為原則。 

b.呈現下降趨勢者之目標值，高中職男生以下降 1％為原則。 

（2）教職員工部分：a.男性以每年下降 1％為原則。 

b.女性以每年下降 0.1％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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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策略及具體作法 

一、 菸害防制教育策略 
（一）擬定與推動菸害防制政策 

1.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與春暉專案

計畫，訂定校園菸害防制計畫(含獎勵措施)，且置專責人員或

成立相關組織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工作。 
2.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建立並執行所屬學校菸害防制工作之抽查

機制。 
3.各級學校設立菸害因應與輔導機制，如：建立自主管理機制、

訂定菸害事件處理流程（含菸害反應網絡或管道）。另大專校

院依菸害防制法，宜訂定校內管理規範或辦法，並積極倡導校

園不販賣菸品，營造無菸校園環境。 
（二）推廣菸害防制教材及教學 

1.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菸害防制教育績優學校及創新教學方

案之選拔，並舉辦成果觀摩會。 
2.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設置或連結菸害防制教育、無菸環

境、戒菸教育資源網站（如：菸害防制教育相關法令、活動、

課程教材等資料庫）。 
3.各級學校教師運用現有菸害防制教材，以充實相關課程中有關

菸害之防制教育。 
4.各級學校鼓勵師生進行有關菸害防制的調查或行動研究方案。 

（三）培訓校園菸害防制人員 
1.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舉辦級任及專科教師菸害防制研習活動。 
2.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學校護理人員、衛生組長、軍訓教官、

生輔組長等相關人員菸害防制研習活動。 
3.各級學校辦理校內教職員工菸害防制教育研習活動。 

（四）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1.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舉辦反菸及拒菸相關的宣導活動。 
2.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補助學校辦理以校園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為

對象的反菸及拒菸活動，例如：宣導講座、影片觀賞、行動劇、

藝文活動、親子共學、菸害體驗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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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輔助學校透過異業結盟或引進民間團體或

社區資源之管道，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拒菸及反菸之宣導

活動，例如：成立菸害防制社團、培訓拒菸大使或小尖兵、舉

辦拒菸日活動、拒菸作品和活動之創意競賽、徵選平面及電子

教學媒體及互動式網路媒體、零售商介入—不販售菸品予 18
歲以下青少年等。 

4.各級學校結合當地醫療機構，定期舉辦吸菸教職員工生之 CO
檢測。 

二、營造無菸環境策略 
（一）各級學校確實遵守菸害防制法，訂定高中職以下校園禁止吸

菸、大專校院室內場所禁止吸菸的管理規範，以建構無菸害校

園環境。 

（二）各級學校加強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佈置，如張貼禁菸海報標語、

建置無菸專欄、無菸教室佈置競賽、無菸公廁等活動。 

（三）各級學校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稽查，取締教職員工生之吸菸行

為，並嚴禁學校合作社及販賣物品之廠商在校園內販賣各式菸

品。 

（四）各級學校運用相關資源，如志工家長團隊、學生社團、教職員

社團等，合力推動無菸校園活動，並邀請校園周邊之社區團體

及商家加入無菸社區營造活動（如：推動無菸商店、無菸家庭）。 

三、戒菸教育策略 
（一）各級教育行政機關針對健康教育教師、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等，

辦理有關戒菸教育與諮商技巧之訓練，並且針對種子教師推動

戒菸教育績效優良者予以獎勵。 
（二）各級學校訂定吸菸教職員工生之戒菸介入計畫，並且針對有意

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提供戒菸相關服務及資源(如：設置戒菸

資訊站)、或轉介至專業戒菸機構(如：戒菸門診、戒菸治療團

體、戒菸專線、戒菸網站等)。 
（三）各級學校可自行辦理或引進衛生與醫療等機構之相關資源，對

吸菸學生實施戒菸教育活動，包括戒菸教育團體課程及個別輔

導等。 
（四）各級學校與當地之戒菸治療機構合作，轉介校內有吸菸之教職



 8 

員工生接受戒菸諮商與戒菸治療。 
（五）各級學校辦理吸菸學生成功戒菸獎勵措施（如：改過銷過）。 

（六）研發多元學生戒菸教育模式與適宜的戒菸成效指標，以評估戒

菸教育實施成效。 

伍、督導考核 

一、 將校園禁售菸品納入大專校院評鑑項目。 
二、 將地方政府推動菸害防制績效列入統合視導項目。 
三、 地方政府應整合相關單位及所屬機關，邀請地方教師團體及家長團

體代表組成專案小組，對所屬學校進行不定期抽訪。 

陸、分工表：如附表 1 

柒、預期效益 

一、 建構教職員工生無菸支持性環境。 

二、 強化學校與社區行動力，共創沒有菸害的校園。 

三、 發展學生族群拒菸及戒菸之個人技巧。 

四、 提供教職員工生多元、可近之戒菸服務。 

捌、實施期程：自本部核定日起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玖、經費預算：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年度預算

支應辦理。 
拾、計畫核定後實施，年度作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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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分工表 
 

實施策略 具體作法 主辦單位 
協辦 
單位 

辦理 
年度 

98 99 

菸 

害 

防 

制 

教 
育 
策 
略 

(一) 

擬 

定 

與 

推 

動 

菸 

害 

防 

制 

政 

策 

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與
春暉專案計畫，訂定校園菸
害防制計畫 (含 獎 勵措
施)，且置專責人員或成立
相關組織推動校園菸害防
制工作。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各級學校 

本部相關司處
（高、技、國、訓） 

 
國健局 

ˇ  

建立並執行所屬學校菸害
防制工作之抽查機制。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 

國健局 ˇ ˇ 

設立菸害因應與輔導機
制，如：建立自主管理機
制、訂定菸害事件處理流程
（含菸害反應網絡或管
道）。另大專校院依菸害防
制法，宜訂定校內管理規範
或辦法，並積極倡導校園不
販賣菸品，營造無菸校園環
境。 

各級學校 
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二) 

推 

廣 

菸 

害 

防 

制 

教 

材 

及 

教 

學 

辦理菸害防制教育績優學
校及創新教學方案之選
拔，並舉辦成果觀摩會。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 

國健局  ˇ 

設置或連結菸害防制教
育、無菸環境、戒菸教育資
源網站（如：菸害防制教育
相關法令、活動、課程教材
等資料庫）。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各級學校 

國健局 ˇ ˇ 

教師運用現有菸害防制教
材，以充實相關課程中有關
菸害之防制教育。 

各級學校 
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鼓勵師生進行有關菸害防
制的調查或行動研究方案。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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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具體作法 主辦單位 
協辦 
單位 

辦理 
年度 

98 99 

菸 
害 
防 
制 
教 
育 
策 
略 

（三） 

培 

訓 

校 

園 

菸 

害 

防 

制 

人 

員 

舉辦級任及專科教師菸害
防制研習活動。 

國健局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 

 ˇ ˇ 

辦理學校護理人員、衛生組
長、軍訓教官、生輔組長等
相關人員菸害防制研習活
動。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 

國健局 ˇ ˇ 

辦理校內教職員工菸害防
制教育研習活動。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四） 

辦 

理 

菸 

害 

防 

制 

宣 

導 

活 

動 

補助大專校院舉辦反菸及

拒菸相關的宣導活動。 
教育部（軍） 國健局  ˇ 

補助學校辦理以校園教職

員工生及家長為對象的反

菸及拒菸活動，例如：宣導

講座、影片觀賞、行動劇、

藝文活動、親子共學、菸害

體驗營等。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 

 
 

國健局 
ˇ ˇ 

輔助學校透過異業結盟或

引進民間團體或社區資源

之管道，建立夥伴關係，共

同推動拒菸及反菸之宣導

活動，例如：成立菸害防制

社團、培訓拒菸大使或小尖

兵、舉辦拒菸日活動、拒菸

作品和活動之創意競賽、徵

選平面及電子教學媒體及

互動式網路媒體、零售商介

入—不販售菸品予 18 歲以

下青少年等。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地
方政府（教育處、衛生
局） 

 
 
 

國健局 

ˇ ˇ 

結合當地醫療機構，定期舉

辦吸菸教職員工生之 CO 檢

測。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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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具體作法 主辦單位 
協辦 
單位 

辦理 
年度 

98 99 

營 

造 

無 

菸 

校 

園 

環 

境 

策 

略 

確實遵守菸害防制法，訂定

高中職以下校園禁止吸

菸、大專校院室內場所禁止

吸菸的管理規範，以建構無

菸害校園環境。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加強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佈

置，如張貼禁菸海報標語、

建置無菸專欄、無菸教室佈

置競賽、無菸公廁等活動。 

各級學校 
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稽查，取

締教職員工生之吸菸行

為，並嚴禁學校合作社及販

賣物品之廠商在校園內販

賣各式菸品。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運用相關資源，如志工家長

團隊、學生社團、教職員社

團等，合力推動無菸校園活

動，並邀請校園周邊之社區

團體及商家加入無菸社區

營造活動（如：推動無菸商

店、無菸家庭）。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戒  

菸  

教  

育  

策  

略 
針對健康教育教師、護理人

員、輔導人員等，辦理有關

戒菸教育與諮商技巧之訓

練，並且針對種子教師推動

戒菸教育績效優良者予以

獎勵。 
 

教育部：國中小（體）
高中職（中辦）、大專
（軍訓處春暉專案）、
地方政府（教育處、衛
生局） 

 
 
 

國健局 
ˇ ˇ 

訂定吸菸教職員工生之戒

菸介入計畫，並且針對有意

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提供

戒菸相關服務及資源(如:

設置戒菸資訊站)、或轉介

至專業戒菸機構(如：戒菸

門診、戒菸治療團體、戒菸

專線、戒菸網站等)。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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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具體作法 主辦單位 
協辦 
單位 

辦理 
年度 

98 99 

戒  

菸  

教  

育  

策  

略 

可自行辦理或引進衛生與

醫療等機構之相關資源，對

吸菸學生實施戒菸教育活

動，包括戒菸教育團體課程

及個別輔導等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與當地之戒菸治療機構合

作，轉介校內有吸菸之教職

員工生接受戒菸諮商與戒

菸治療。 
 

各級學校 

 
 

國健局、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辦理吸菸學生成功戒菸獎

勵措施（如：改過銷過）。 

 

各級學校 
地方政府 

（教育處、衛生局 ˇ ˇ 

研發多元學生戒菸教育模

式與適宜的戒菸成效指

標，以評估戒菸教育實施成

效。 
 

國健局 
教育部（軍、中辦、
體）、地方政府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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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山醫學大學查緝勸導校內違規吸菸人員編組表 

職    稱 行政職務 姓    名 執                  掌 備  考 

組    長 副 校 長 王 進 崑 
綜理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全般工作事

宜。 
 

副 組 長 總 務 長 吳 慧 卿 
協助組長綜理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全

般工作事宜。 
 

副 組 長 學 務 長 王 淳 厚 
協助組長綜理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全

般工作事宜。 
 

執行秘書 
軍訓室主任 

劉 進 平 
策劃、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

緝、勸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副執行秘書 環安衛中心

主      任 
顏 慶 堂 

協助策劃、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

邏查緝、勸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副執行秘書 
庶務組長 姜 德 宜 

協助策劃、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

邏查緝、勸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副執行秘書 
生僑組長 陳 志 豪 

協助策劃、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

邏查緝、勸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軍訓教官 簡 水 源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軍訓教官 王 瑞 龍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軍訓教官 王 進 泰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軍訓教官 吳 原 池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軍訓教官 林 中 平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職    員 王 武 雄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職    員 蕭 瑞 華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職    員 詹 明 杰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組    員 職    員 曾 智 明 
執行菸害防治-無菸校園巡邏查緝、勸

導違規吸煙人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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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山醫學大學取締勸導違規校內吸煙人員名冊 

單位(系級) 姓    名 時  間 地   點 取 締 情 形 備    考 

      

      

      

      

      

      

      

      

      

      

      

      

      

      

      

      

 


